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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
湘发改价调规〔2024〕975号
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湖南省居民生活用天然气

阶梯价格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市州发展改革委：

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

格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4〕467号），结合现行政策

要求，为引导居民合理用气、节约用气，确保我省居民基本用

气需求，促进天然气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，现印发《湖南省居

民生活用天然气阶梯价格实施办法》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有什

么问题，请及时反馈给我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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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《湖南省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阶梯价格实施办法》
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2024年12月1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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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湖南省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阶梯价格实施办法

为引导居民合理用气、节约用气，确保居民基本用气需求，

促进天然气市场可持续健康发展，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

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

〔2014〕467号，以下简称《指导意见》），结合现行政策要求，

制定《湖南省居民生活用天然气阶梯价格实施办法》(以下简称

《办法》)。

一、执行范围

《办法》的执行范围为天然气管道直达的市(州)、县(市、

区)居民生活用气。非天然气管道直达的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或其

它气种管道燃气暂不适用本《办法》，但可根据《指导意见》和

本《办法》的原则要求，由市州价格主管部门商有关部门决定

是否实施阶梯价格，或参照本《办法》执行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实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，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：

一是保障基本与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相结合。对于居民基本生活

用气需求，实行相对较低价格；对超出基本生活用气需求的部

分，适当提高价格，以反映天然气资源稀缺程度。二是补偿成

本与公平负担相结合。居民生活用气价格总体上要逐步反映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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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成本，减少交叉补贴。同时，公平用气负担，用气多的居民

多负担。

三、分档气量及价格

1、分档气量。按照满足不同用气需求，将居民用气量分为

三档，其中：

第一档气量，为年用气量 390立方米(含本数)，即月用气量

32.5立方米及以下的；

第二档气量，为年用气量 390立方米以上至 600立方米(含

本数)，即月用气量 32.5立方米以上至 50立方米(含本数)的；

第三档气量，为年用气量 600立方米以上的，即月用气量

50立方米以上的。

抄表用户以实际用气量为计量依据，卡表用户以购气量为

计量依据，用户用气量或购气量超过第一档气量时，燃气公司

应及时告知和提醒用户。

2、分档气价。各档气量价格实行超额累进加价，其中：

第一档气价，为现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；

第二档气价，为现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 1.2倍；

第三档气价，为现行居民生活用气价格 1.5倍。

3、计价周期。阶梯气价以年度为周期执行，购气量额度在

周期之间不累计、不结转。

4、计算单位。居民生活用气原则上以住宅为单位，一个房

产证明对应为一个居民户；没有房产证明的，以当地供气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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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居民安装的气表为单位。

5、多人口家庭用气量。对确因家庭人口众多(五口人及以上)

且天然气没有用于商业用途的，可持户口本和居住证到城市燃

气公司营业网点申报，经燃气公司核实确认后，每增加一口人

增加第一档用气量 60立方米/年，超出部分执行第二档气价。

6、特殊用户。对学校教学和学生生活用气、养老机构用气

和残疾人托养机构等社会福利场所用气、托育服务机构用气、

宗教场所用气、社区组织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用气

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，暂不实行阶梯气价，气价水平

按当地居民第一档、第二档气价平均水平，即现行居民生活用

气价格的 1.1倍执行。

以上价格均保留到分，分以下四舍五入。

四、收入用途和企业责任

居民生活用天然气实施阶梯价格管理后增加的价差收入主

要用于弥补居民生活用天然气成本、气源不足时购买 LNG的价

差、建设储气调峰设施和用于弥补“户表”改造经费不足。各城市

燃气公司应建立价差收入专户，专款专用，价差收入用于上述

用途的，可不向当地价格主管部门申报，用于其他用途的应向

当地价格主管部门申报，经批准后方可使用。

城市燃气企业在实施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管理后，要进

一步提高服务意识、服务质量，宣传和引导居民节约用气、合

理用气，同时要加强内部管理，强化成本控制、降低经营成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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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优惠政策

实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后，要充分考虑低收入家庭经

济承受能力，对民政部门发证的特困户和低保户，由地级市城

市燃气企业供气的，对其免收天然气价款的额度，每户每月不

得低于 4立方米；由县(市、区)级城市燃气公司供气的，免收天

然气价款额度由市州发改委确定，但免收额度在现行标准基础

上只能提高，不得降低，以确保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不因阶梯

气价而下降。

六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。

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及时发布价格政策信息，通过网络、

媒体加大政策宣传力度，燃气经营企业要严格执行价格公示制

度，自觉接受相关部门和社会监督。

七、本《办法》 2025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,有效期 5年。





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 12月 30日印发


